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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学校管理法制化的不断推进
,

学生法律地位问题

成为当今教育领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
。

学生的法律地位

如何界定
,

学生与学校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
,

如何保护学生

的法律权利
,

这些问题巫待研究和解决
,

本文主要从教育法

学的视角对学生法律地位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
。

从法学的意义讲
,

学生是在依法成立的学校及其他教

育机构中取得学籍
,

并在其中接受教育的公民
。

学生的权

利是指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依法享有的各种权益
,

学生

的权利与其身份是紧密相连的
。

在教育领域
,

学生有双重

身份
:

其一
,

他们是国家公民 ; 其二
,

他们是正在接受教育的

公民
,

即受教育者
。

作为国家的公民
,

学生享有法律赋予公

民的权利
,

如受教育权
,

选举权与被选举权
,

言论
、

出版
、

集

会
、

结社等自由权
,

人身自由权
、

人格权
,

批评
、

建议权
,

申诉
、

控告权等
。

作为正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公

民
,

学生又具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
,

即受教育者的权利和义

务
。

学生在与教师
、

学校的关系中
,

享有教育的平等权
、

公正

评价权
、

物质帮助权
、

申诉权等
。

关于学生的基本权利和义

务
,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在
“

受教育者
”

一章中作了明

确规定
。

由此可见
,

学生的权利
、

义务是基于学生作为受教

育者的特定身份特征
,

基于教育活动而产生的
,

由教育法律

规范所设定的
。

学生在享有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义务

的同时
,

还享有教育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

义务
。

具体说来
,

未成年学生与成年学生的法律地位有所不

同
。

对于未成年学生而言
,

他们是无民事能力人和限制民事

能力人
,

有些民事行为需要其监护人代理或辅助
。

同时
,

根

据刑法规定
,

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; 已满 14

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
,

犯有杀人
、

放火
、

强奸
、

抢劫等重大罪

行的应负刑事责任
,

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
,

应

从轻或减轻处罚
。

对于已成年的学生而言
,

他们是完全民事

行为能力人
,

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;如果刑事违法
,

则应承担

完全的刑事责任
。

学生观与学生的地位的确立密切相关
。

可以说
,

学生观

的形成是学生地位确立的基本前提
,

学生观的转变直接影

响着学生地位的改变
。

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
,

学生依法享有

权利
,

同时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
。

我国传统的学生观
,

受父

权思想
、

君权思想和封建传统的影响
,

只强调学生应尽的义

务
,

漠视学生的权利
。

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
, “

师为上
,

生为下 ;师为主
,

生为仆 ; 师为尊
,

生为卑
” 。

学生是教师管

束的对象
,

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
,

缺乏独立的人格尊严
。

教师对学生动辄实施体罚
,

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
。

在这

种
“

师尊生卑
”

的学生观的支配下
,

人们不可能将学生视为

有独立意识的个体
,

更不可能真正将学生当作法律关系的

主体
。

这种传统的学生观延续了几千年
,

直到现在还影响着

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
。

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
,

法律是社会关

.



系的调解器
,

法律在规定人们享有权利的同时
,

也规定其应

尽的义务
。

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
,

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法律

关系中
,

既享有一定的权利
,

又负有一定的义务 ; 既是权利

主体
,

又是义务主体
。

民主
、

守法和尊重他人权利
,

是现代社

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
。

确立科学的现代学生观
,

是现代政

治
、

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
。

现代学生观的一个重要

特征
,

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意识
,

把学生视为平等的

主体
,

尊重学生权利
。

关于学生权利
,

我国的《教育法》
、

《义

务教育法》
、

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作了相应规定
。

尤其是

《教育法》
,

专门就学生的权利义务作了具体规定
。

由于受

传统学生观的影响
,

在学生管理中
,

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现

象还相当严重
。

对于学校
、

教师
、

管理人员及家长来讲
,

只有

真正树立现代学生观
,

才会尊重学生的权利
,

才能使学生的

法律权利得以实现
,

从而使学生的法律地位真正得以体现
。

学校与学生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? 学术

界有着不同的观点
。

一种观点认为是特别权关系
,

是基于

公法上的特别原因和特定目的
,

以一方支配相对方
,

相对方

应该服从为内容的关系
。

国家与公务员就是典型的公法上

的特别权力关系
。

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是
:

学校与学生的

关系是学校行使强有力的公权力的权力关系 ; 出于教育目

的和学校内部管理的需要
,

在合理界限内
,

学校有权自行制

定规则行使惩戒权
,

而无需具体的法律依据 ;对学生采取惩

戒处分之类的教育措施
,

学校具有广泛的 自由裁量权 ; 学生

对学校权力的行使
,

不得提起诉讼
。 ¹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教

育契约关系
。

此种观点认为
,

在现代社会
,

学校与学生及其

父母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
,

而是一

种教育契约关系
。

其理由是
:
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原

则上属于所有学校 ; 现行的学校与学生关系是基于宪法原

理
,

旨在保障儿童的学习权 ;学校教育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儿

童学习权利的充分实现
,

而非实施教育者的支配权能
。 º 当

然
,

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教育契约关系
,

不单是一般私法

上的契约关系
。

在我国
,

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
,

法律并未作

出具体规定
。

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
,

教育活动的 日趋

复杂
,

以及学生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
,

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

律纠纷案件日渐 凸显
,

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

承担问题
,

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
。

如何界定中小学与

未成年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关系
,

曾一度引起我国学术界乃

至司法界的争议
,

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
,

如监护关系

说
、

委托监护说
、

准行政关系说
、

特别法律关系说等
。

教育部

.

于 200 2 年出台的((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
,

根据《教育法》

及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有关规定
,

明确了学校的责任是对

学生进行教育
、

管理和保护
。

因此
,

我们认为学校与未成年

学生之间是教育
、

管理和保护的关系
。

过错责任原则是学校

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主要原则
。

根据《教育法》的规

定
,

学校在对学生的管理中
,

有权招收学生
,

有权对学生进行

学籍管理
、

实施奖励或者处分
,

有权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

学生证书
。

有义务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
,

以适当方式为

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

情况提供便利
。

对于学生而言
,

有权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

的各种活动
,

使用教育教学设施
、

设备和图书资料 ; 有权根据

规定获得奖学金
、

贷学金
、

助学金 ;有权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

获得公正评价
,

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
、

学

位证书 ;若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
,

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

诉
,

对学校
、

教师侵犯其人身权
、

财产权等合法权益
,

提出申

诉或依法提起诉讼
。

在享有权利的同时
,

学生还必须严格履

行自身的义务
。

要遵守法律
、

法规 ;遵守学生行为规范
,

尊敬

师长
,

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;努力学习
,

完成规定

的学习任务 ;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规章制度
。

学生的权利和义务是学生法律地位的核心所在
,

学校必须

依法对学生实施管理
。

对于学生而言
,

必须依法行使权利
,

严格履行义务
。

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
,

承担着教书育

人
,

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
,

提高民族素质的历

史使命
。

教师作为教育者
,

代表着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对学

生进行教育教学和管理
。

教师与学生的关系
,

对于教师来说

是由其职业活动所引起的 ; 对于学生来讲是基于教育活动

而产生
。

在教育和管理过程中
,

教师有权进行教育教学活

动
,

有权根据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
,

指导学生学习
,

在学生升学
、

就业等方面给予指导
。

有权对学生的品行和学

业成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;有权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

科学的方法
,

使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; 有权对学

生进行批评教育
。

教师在行使管理学生权利的过程中
,

要关

心爱护全体学生
,

尊重学生人格
,

促进学生在德
、

智
、

体等方

面全面发展
,

将关心与严格要求结合
。

如果教师侵犯了学生

的人身权
、

财产权和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
,

学生可依法提出

申诉或者提起诉讼
。

由此可见
,

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特

殊的法律关系
,

这种关系既非民事关系
,

也非行政关系
,

而是

一种
“

传道授业
” 、

教学相长
、

尊师爱生的特殊关系
。 » 教育的

过程
,

实质上就是师生双边合作互动的过程
,

教师与学生必



须相互配合
、

相互合作
,

才能确保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

行
。

学生作为受教育者
,

有着广泛的权利
。

他们不仅依法

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
,

而且基于受教育者的特定身份
,

具有

特定的权利和义务
。

由于学生处于受教育者的地位
,

加之

传统学生观的影响
,

学生的权利很容易受到损害
。

因此
,

学

生(尤其是未成年学生 )权利的实现
,

需要国家
、

家庭
、

学校

和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护
。

国家保护
。

国家保护主要体现在通过制定有关的法

律
、

法规对学生的权利提供法律保障
,

为学生受教育权利的

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
。

我国《宪法》第46 条明确规定
,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
。

我国《教育

法》明确规定了学生的基本权利和义务
。

同时
,

规定公民不

分民族
、

种族
、

性别
、

年龄
、

职业
、

财产状况
、

宗教信仰等
,

依法

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
。

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
,

开办学

校及其他教育机构
。

国家实行学前教育
、

初等教育
、

中等教

育
、

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
,

建立科学的学制系统
。

国家

对符合入学条件
、

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
、

少年
、

青年
,

提供各

种形式的资助
。

这就为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法

律保障
。

关于国家对未成年学生的法律保护
,

我国《未成年

人保护法》还特别规定
,

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
、

财产和

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
。

国家通过立法
,

赋予了学生受教

育及其他各项权利
,

有关部门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
,

切实

保障学生权利的充分行使
。

家庭保护
。

家庭对保护未成年学生负有义不容辞的责

任
。

学生权利的家庭保护是通过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履行监

护职责实现的
。

根据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规定
,

父母或者

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

务
,

不得虐待
、

遗弃未成年人
。

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

健康的思想
、

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
,

引导未成年

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
。

根据《义务教育法》的规定
,

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

学
,

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
。

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负有

教育和保护的法律义务
。

学生家长必须依法履行自身的义

务
,

尊重子女受教育的权利
,

为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提供必要

条件 ; 配合学校教育
,

正确引导和教育未成年学生
,

为学生

权利的实现
,

依法提供家庭的支持和保护
。

学校保护
。

学校作为专门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机构
,

在保护学生权利方面负有重要职责
。

学校应依法行使管理

学生的权利
,

尊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
,

不得随意开除学生 ;

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
,

不得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
,

不得私

拆
、

毁弃学生的信件
,

不得讽刺
、

辱骂和挖苦学生 ;遵照国家

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
,

不得向学生乱收费 ;关心
、

爱

护学生
,

对品行有缺点
、

学习有困难的学生
,

耐心教育帮助
,

不得歧视 ; 不得使未成年学生在危及人身安全与健康的校

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中活动
,

组织的活动应有利于学生

的健康成长
,

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
。

学校应明确对未成年

学生的教育和保护职责
,

认真做好学生的教育和保护工作
。

社会保护
。

社会保护主要指学生社会生活环境和学习

环境的保护
。

对学生的社会保护
,

主要是通过社会上其他组

织和公民个人依法行使参与教育活动的权利
,

及依法履行

相关义务来实现的
。

根据有关的教育法律规定
,

国家鼓励企

业事业组织
、

社会团体
、

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
,

依法举办

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
。

国家鼓励社会团体
、

社会文化机构及

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
,

开展有益于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社

会文化教育活动
。

企事业组织
、

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

个人
,

可以通过适当形式
,

支持学校的建设
,

参与学校的管

理
。

国家机关
、

军队
、

企业事业组织
、

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

织和个人
,

应当依法为儿童
、

少年
、

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

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
。

图书馆
、

博物馆
、

科技馆
、

文化馆
、

体

育馆等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
,

以及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

纪念馆
,

应当对学生实行优待
,

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供便

利
。

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出售
、

出租或者以其他

方式
,

传播淫秽
、

暴力
、

凶杀
、

恐怖等内容的图书
、

报刊
、

音像

制品
。

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招用未满 16 岁的未成年

人
,

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
。

总之
,

全社会应当关心未成年学生的健康成长
,

优化社

会环境和学习环境
,

提供优良的社会服务
,

切实保障学生的

受教育权利及其他各项权利的实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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